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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贯彻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

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2021]36号)

以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的《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

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关于在城市更

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

办科电[2020]34号)等文件精神，切实做好城乡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工作，2021年11月广东省住建厅下发《广东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函》（粤

建节函[2021]804号）、《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

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的提醒函》，要求加强对城市更新改造

项目的评估论证，对涉及老街区、老厂区、老建筑的城市更新

改造项目，要预先进行历史文化资源调查，组织专家开展评估

论证，确保不破坏地形地貌、不拆除历史遗存、不砍老树。对

改造面积大于1公顷或涉及5栋以上具有保护价值建筑的项目，

评估论证结果要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报告备案。

为了更好地配合项目的改造，对城市更新项目的历史文

化及名木古树的评估及保护工作，提高思想认识，准确把握在

“三旧”改造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内涵、提前做好自然

资源与历史文化保护管理工作衔接，根据《汕头市金平区城市

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要求特

编制项目改造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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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项目概况

1.1 项目区位

1.2 项目范围

1.3 项目简介

1.4 调查对象及工作流程



1.1 项目区位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位于汕头市金平区升平工

业区内，项目改造地块南临金升六路，东临西河路，西港河从地块东侧蜿蜒穿过，南侧距离城市主干路金环路仅

150米，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区位优越、交通便利。

1

本项目 升
业
路

金升六路

本项目



1.2 项目范围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已纳入“三旧”改造地块数

据库，入库面积2664.1㎡（4.00亩），图斑编号为44051100523 。

该项目已同步申请纳入金平区2024年度“三旧”改造实施计划。

2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列入“三旧”“工改工”改造标图入库 本次改造项目宗地图



1.3 项目简介

本次调查项目改造地块符合《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汕头市工业用地控制线划定方

案》，并已纳入汕头市“三旧”改造地块数据库。汕头市自然资源局已出具该“三旧”改造项目的建设用地规划条

件及红线图（汕自然资金函[2024]53号文）。根据项目用地规划条件，拟改造后的土地性质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一

类工业用地、城市道路用地。

3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建设用地规划条件、红线图



1.3 项目简介

改造地块涉及土地已确权、登记，用地已办理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取得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

号：粤（2023）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68644号。

土地权利类型为国有，权利人为汕头市业成食品

有限公司，权利性质为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改造

地块涉及的所有土地权属清楚、界址明确，无重证、

无争议，已完成不动产权籍调查，不存在设定抵押权、

地役权等问题，不存在司法查封问题。

 改造类型

本次调查项目申请改造主体类型为土地使用权人，

即企业自主实施改造，改造类型为改扩建型。

 实施方式

对现有3幢厂房（建筑面积5995.24平方米）进行

改造升级，同时为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推进产业

升级，计划在现有3幢厂房之间新建2幢5层楼厂房

（建筑面积约2400平方米）。改造完成后，总建筑

面积达到84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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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调查对象及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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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调查对象

根据《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中开

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历史文化保护要聚焦具有保护意义、承载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价值

的城市、村镇等复合型、活态遗产，保护对象主要包括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文化街区、不可移动文

物、历史建筑、历史地段、地下文物埋藏区、红色革命遗址，与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以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1

资料准备 重点排查

3

数据整理 规划核查

现场评估 访谈调查

2

报告编制 评估论证

4

调查地块地形图、航拍

图、建筑基础信息等。

其他资料包括，调查地

块的历史地图、文物线

索、其他历史资料等。

开展调研人员的前期培

训工作。

按照历史文化资源要素

认定标准，对工作范围

内的建筑进行历史文化

资源要素的调查工作。

在范围深入访谈，了解

地块历史沿革，深入挖

掘片区历史文化价值。

对照相关上位规划保护

要求，以及历史文化资

源保护相关法律法规、

评价标准，对更新项目

范围内调查对象进行排

选提疑，明确应保留保

护要素清单。

根据访谈了解、现场评

估、规划核查，形成历

史文化资源评估报告。

广泛听取相关部门、公

众意见，吸收各方意见

修改完善后按程序提交

上级部门审查备案。

1.4.2工作流程



2 相关依据

2.1  法律法规

2.2  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

2.3  其他相关文件

2.4  项目相关规划简介



2.1 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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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2017 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2017 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 年）；

（5）《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中国古迹遗址理事会，2015）；

（6）《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 修正）；

（7）《城市紫线管理办法》（2011 修正）；

（8）《文物保护工程管理办法》（2003 年）；

（9）《文物保护工程勘察设计资质管理办法》（2005年）；

（10）《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2014 年修正）；

（11）《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LY/T 2738-2016） ；

（12）《汕头经济特区城乡规划条例》（2014） ；

（13）《汕头经济特区小公园开埠区保护条例》（2014） ；

（14）《汕头经济特区城市绿化条例》（2021 年）；

（15）国家、省、市其它有关的法律、法规、规章等。



2.2 上位规划及相关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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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汕头市城市总体规划（2002-2020 年）（2017 年修订）》 ；

（3）《汕头市中心城区“三旧”改造专项规划（修编）》；

（4）《汕头市金平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全覆盖》（报审成果）；

（5）《汕头市升平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6）《汕头经济特区小公园开埠区保护规划》；

（7）《汕头市第一批历史建筑普查及保护规划专项规划》；

（8）《汕头市第二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9）《汕头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报批稿） ；

（10）《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11）《汕头市小公园开埠区西堤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2021-2035年）》（报批稿）；

（12）《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



2.3 其他相关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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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2）《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

（3）《广东省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

（4）《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

（5）《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6）《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厅字 [2021]）36 号）；

（7）《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拆大建问题的通知》（建科[2021]63 号）；

（8）《关于在城市更新改造中切实加强历史文化保护坚决制止破坏行为的通知》（建办科电[2020]34 号）；

（9）《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明确近期国家有关文件约束要求的函》（粤建节函[2021]804 号）；

（10）《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做好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工作的提醒函》；

（11）《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12）《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2.4

《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提出汕头

市中心城区承担全市及区域的综合服务、文化交流、行政管理、

科技创新等功能，其中重点打造金平区为全市产城融合示范区，

龙湖区为全市创新引领示范区，濠江区为全市港城融合示范区。

同时，在《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中

明确提出要加快推进城市更新，优化城市功能布局，提升城市

品质与动力，对“三旧”地块进行统筹改造。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位于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划定的一

般改造区范围内，通过“三旧”改造，建设现代化产业，符合

金平区的功能定位，也符合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

11

项目相关规划简介

2.4.1《汕头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本项目



2.4

《汕头市工业用地控制线划定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是贯彻落实“工业立市、产业强市”战略

的重要举措，工业用地控制线的划定将对城市产业和空间布局、生产生活环境等发挥重要作用。《方案》对

推动重点产业园区扩容提质，引导城市更新方向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位于位于金平区工业用地控制线范围内，其改造符合《方案》的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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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相关规划简介

2.4.2《汕头市工业用地控制线划定方案》

本项目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所在片区为已批控规，控规名称为《汕

头市升平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以下简称《原控规》），《原

控规》于2017年12月经市政府常务会审议批准实施。在《原控规》

中，本次改造范围用地性质为一类物流仓储用地（2635.35㎡）和

少量城市道路用地（28.75㎡）。

2024年4月，汕头业成食品有限公司结合企业自身发展需求，

提出调整用地性质的诉求：将“一类物流仓储用地”调整为“一类

物流仓储用地/一类工业用地”。 2024年5月，汕头市自然资源局金

平分局根据《汕头经济特区城市建设用地使用性质和容积率规划管

理办法》（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191号）组织并复函同意了汕头市业

成食品有限公司关于用地性质的调整，同时出具了该地块新的建设

用地规划条件。

本次“三旧”改造对地块内现有3幢厂房（建筑面积5995.24平

方米）进行改造升级，同时为提高产业用地利用效率、推进产业升

级，计划在现有3幢厂房之间新建2幢5层楼厂房（建筑面积约2400

平方米），改造完成后总建筑面积达到8400平方米。改造方向符合

以上规划条件的相关要求。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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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相关规划简介

2.4.3《汕头市升平工业区控制性详细规划》、地块根据191号调整情况

W1

金升六路

本项目

本项目

W1/M1



3 城市更新项目现状分析

3.1 现状周边情况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3.2.1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3.2.2 土地权属分析
3.2.3 航拍图
3.2.4 现状建筑情况
3.2.5 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3.3 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3.1 现状周边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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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
业
路

金升六路

本项目

工业

工业

工业

本次改造项目位于汕头市金平区升平工业区内，

其南临金升六路，东临西河路，四周均为工业厂房，

西港河从地块东侧蜿蜒穿过，南侧距离城市主干路

金环路仅150米，自然条件优渥、区位优越、交通

便利，具有成熟的改造条件。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本次调查项目总用地面积2664.1平方米（折合3.996亩），现状为工业用地，涉及土地为国有建设用地。

1993年11月10日，汕头市沪汕裕华粘胶制品有限公司（原汕头市裕华化工有限公司）与汕头市国土局签

订汕国土让[1993]3-3号“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受让位于“升平工业区内3-4-1号地块”，土地用途

为工业用地，使用年限为50年（1993年11月10日至2043年11月9日）。

2023年7月11日，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与汕头市沪汕裕华粘胶制品有限公司签订房地产买卖合同，

购买升平工业区内3-4-1号地块3幢房屋建筑物、宗地土地使用权。

14

3.2.1 土地利用现状分析

项目土地利用现状图 项目现状卫星影像图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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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土地权属分析

本次调查项目已办理《不动产权证书》，证书编号为粤（2023）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68644号，土地权利类型

为国有，权利人为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证载用地面积为2664.03平方米（北京坐标数据，与入库面积2664.1

平方米的面积前后误差为坐标转换误差范围）。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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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航拍图

本项目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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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航拍图

金升六路

本项目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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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现状建筑情况

根据不动产资料和现场实地勘察核实，本次调查

项目范围内现有3幢工业厂房，未发现有较高的建筑价

值，且不涉及老厂房及老建筑等历史保护建筑。未来

将会对现有建筑进行改造升级，现状建筑具体信息如

下：

 建筑权属：建筑为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所

属，根据粤（2023）汕头市不动产权第0068644

号， 3幢建筑面积合计5995.24㎡ ，现状容积率

2.25。

 建筑年份：建筑建于1994年、1995年。

 建筑功能：建筑原功能以工业生产、仓储为主，

并有少量办公功能。

 建筑层数及结构：建筑为3-7层不等的砖混框架

结构。

 建筑质量：建筑质量一般，因建筑建设年代较

为久远，局部墙体有少量破损。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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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4 现状建筑情况



3.2 现状利用情况概述

经实地勘察核实，本次项目范围内仅有3棵芒果树，未发现名贵稀有树种，不涉及《古树名木普查技术规范》

(试行)的古树评级标准的类型。 勘察现场也未见已挂牌的古树名木，范围内现存树木均为2010年左右种植，树龄较

小（约15年龄），不属于古树后备资源。

20

3.2.5 现状树木信息情况

分类 判断标准 是否涉及

古树
树龄在100年以上的树

木
不涉及

名木
名贵稀有、具有历史价
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

研价值的树木
不涉及

古树后
备资源

树龄在50年以上不足
100年的树木

不涉及

调查范围内树木摸查情况一览表

项目范围内的树木实景



3.3 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核查表

经实地勘察核实，项目范围内暂未

发现不可移动文物、地下文物埋藏区、

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

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文物名镇、历史文

物名村、历史文化街区、传统村落、历

史地段、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

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历史文化资

源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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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不涉及    

涉及     

没有     

有      

革命文化遗址 项目用地不涉及革命文化遗址。

自查情况

不可移动文物 项目用地不涉及不可移动文物。

地下文物埋藏区 项目用地不涉及地下文物埋藏区。

工业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工业遗产。

农业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农业文化遗产。

水利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水利文化遗产。

灌溉工程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用地不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历史文化名镇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镇。

历史文化名村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名村。

历史文化街区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文化街区。

传统村落 项目用地不涉及传统村落。

历史地段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地段。

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项目用地不涉及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

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 项目用地不涉及历史建筑及预先保护对象。

传统风貌建筑 项目用地不涉及传统风貌建筑。

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项目用地不涉及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

其他保护对象 ——



4 历史文化资源价值分析

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4.2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4.3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4.5 项目范围是否有特殊地形地貌、老树



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历史文化街区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历史传承的重要载体。

2021年7月1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第三批广东

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的通知（粤府函〔2021〕148号）公

布广东省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其中包括“汕头

市小公园开埠区中山纪念亭历史文化街区”和“汕头市小公

园开埠区西堤历史文化街区”2处，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距离小公园开埠区直线距离大

于4.5公里，不在小公园开埠区核心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

带、环境协调区范围内。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

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不在已认定、认定中的

历史文化街区范围内。

第三批广东省历史文化街区名单
小公园
开埠区

22

本项目



4.1 项目是否位于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村落

23

传统村落是指形成较早，拥有较为丰富的物质和非物质

文化遗产,具备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

值，具有地域文化特色或者传统风貌的村落。

传统村落凝结着历史的记忆，反映着文明的进步。传统

村落不仅具有历史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功能，而且对于推进农

业现代化进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具有重要价值。

目前，汕头市有传统村落21处，其中国家级13处、省级

1处、市级7处。金平区有玉井社区和沟南社区两处国家级传

统村落。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

“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位于距离玉井社区约2.7公里，

距离沟南社区约3.0公里，不在两个传统村落的核心保护范围、

建设控制地带、环境协调区范围内。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

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不在已认定、认定中的

传统村落范围内。

沟南

玉井

本项目



历史建筑是不可再生的宝贵文化资源和历史传承的重要载

体。2016年，汕头市开展第一批历史建筑的普查和认定工作，

普查和认定范围为小公园片区，认定标准为建成50年以上且未

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建（构）筑

物，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①建筑样式、

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②反

映潮汕地域建筑文化特点；③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④具有

代表性的作坊、商铺、酒楼、旅社、戏院、厂房和仓库等；⑤

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建（构）筑物。建成不满50 年，但具

有特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人文价值或者具有重要纪念意义、

教育意义的建（构）筑物，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2016年11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布汕头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名录（共16处），分别为莲溪里6号民居、桃园酒家旧址、飘香

小食店、丰棉大楼等。

公布的第一批历史建筑名录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不在本

次改造项目范围内。

因此，本次“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认定的汕头市第

一批历史建筑。

4.2 项目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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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8年起，汕头市开展第二批历史建筑的普查和认定工作，普查和认定范围分为小公园开埠区内和开埠区外。

2021年5月，汕头市人民政府公布汕头市第二批历史建筑名录，共20处历史建筑，均位于小公园开埠区范围内。

汕头市第三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中共17处历史建筑，其中金平区有中山公园假山、革命母亲李梨英旧居、汕头

大学大礼堂、青抗会金砂分会旧址等7处建筑。经核实，这17处推荐历史建筑不在本次“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公布的第二批历

史建筑，同时也不涉及第三批17处历史建筑。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

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认定和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4.2 项目是否有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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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项目范围是否有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

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所在片区为已

批控规，控规名称为《汕头市升平工业区控制性详

细规划》，在2026年该《控规》草案进行网上公示

并征求部门意见的过程中，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

版局明确提出该控规规划范围内未发现地表有已登

记公布的不可移动文物。

根据最新的资料，汕头市目前有6处国家级、44

处省级、120处市级、103处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另外还有392处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经查询核对，

本次“三旧”改造项目范围内未发现已登记和未定

级的不可移动文物。

因此，由汕头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的书面意

见及查询汕头市公布的文物资料可知，汕头市业成

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

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登记和未定级

的不可移动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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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2021年10月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颁布的《广东省历史建筑和传统风貌建筑保护利用工作指引》

（试行），建成30年以上，具备下列条件之一，未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也未登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居住、公

共、工业、农业等各类建筑物、构筑物等，可以确定为历史建筑。

（一）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二）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三）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四）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4.4 项目范围是否有潜在的历史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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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以3-7层建物为主，建

于上世纪90年代，建筑质量一般，未发现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建筑，且不涉及老厂房及老建筑等历史保护建筑。

28

其建设无法体现悠久历史、近现代变革发展、中国共产党诞生与发展、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开放伟大进程等

某一特定时期的建设成就，与重要历史事件、历史名人无关联，也不具有纪念、教育等历史文化意义，无法体现传

统文化、民族特色、地域特征或时代风格。在城市发展史上不具有代表性，不能反映汕头的历史文化和民俗特色。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建筑不具有突

出的历史文化价值。

项目现状卫星影像图项目现状航拍图



4.4.2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经实地踏勘，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现有建

筑为低层或多层厂房建筑，使用功能主要为生产车间、仓库、办公、食堂以及生产配套设施等。

改造范围内的建筑无法代表一定时期建筑设计风格，建筑样式或细部不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也不是著名建筑师

的代表作品。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的建筑不具有较

高的建筑艺术特征。

29



1、建筑材料：本次“三旧”改造范围内建筑主要为工业厂

房，所用材料为常规材料，如木材、水泥、混凝土、砖石、玻

璃，马赛克饰面等。

2、建筑结构：现状建筑大部分为3-7层建筑，建筑物的结

构为砖混结构，采用砖或钢筋混凝土组合屋架或屋面梁，除西

侧6-7层建筑质量较好外，其余2幢总体上较为破旧，建筑质量

一般。现状部分建筑外表面破损严重，门窗腐朽变形，内饰脱

落，存在部分墙体破损开裂现象，只保存好主体结构。

3、建筑形体组合（空间布局）

从现状建筑布局图可以看出，地块范围内的建筑组合都比

较中规中矩。

综上所述，改造范围内建筑主要以砖混结构为主，使用较

为常规的建筑工程技术和施工手段，建筑材料、结构、施工工

艺无法代表一定时期的建造科学与技术，无法代表传统建造技

艺的传承，在地域内也不具有标志性或象征性。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

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具有一定的科

学文化价值。

4.4.3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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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地形图、不动产权证资料以及实地踏勘情况，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

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建筑物为常规的低层或多层工业厂房，建筑结构为普通的砖混结构。各建筑建设年限

在30年左右，建筑样式、结构、材料、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不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改造范围内建筑物

不具有代表性、标志性和纪念性，建筑也无法反映潮汕地域建筑文化特点，不具有汕头特定时代特征和地域特色，无

法反映广东改革开放时代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无法凸显广东地域标志性，也无法增强群体心里认同感。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的建筑不具有

其他价值特色。

4.4.4 项目范围是否具有其他价值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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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范围是否有特殊地形地貌、老树4.5

1、经实地踏勘，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地势

平坦，部分为水泥路面，部分路面破损严重，显露泥土，没有特殊地形地貌。

2、在2018年公布的《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和《广东省古树名木信息管理系统》中，本次调查项目范围内无古

树名木被列入。

因此，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没有特殊地形

地貌，没有树木列入《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也没有具有保护价值的老树和古树后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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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5.1 调查结论

5.2 相关要求



调查结论5.1

调查结论：

(1)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调查：本次改造项目不在小公园开埠区内，不在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文化街区中。

(2)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古村落调查：本次改造项目不在已公布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

古村落中。

(3)已认定、认定中的历史建筑及预保护对象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第三批历史建筑。

(4)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无已登记、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

(5)已公布的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本次改造项

目范围内无已公布的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潜在的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内各类建筑不具有突出的历史文化价值，不具有较高的建筑艺

术特征，不具有一定的科学文化价值，不具有其他价值特色，无潜在的历史建筑，非传统风貌建筑。

(7)特殊地形地貌、老树调查：本次改造项目范围没有特殊地形地貌，没有树木列入《金平区古树名木目录》，也没有具有

保护价值的老树和古树后备资源。

综上所述，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不涉及上位规划、相

关名录及资料控制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传统村落、历史地段、汕头市已活化验收古村落、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护单位、不可

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及预保护对象、传统风貌建筑、革命文化遗址、工业遗产、农业文化遗产、水利文化遗产、灌溉工程遗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地名文化遗产、古树名木及古树后备资源等历史文化资源要素，暂未发现地下文物埋藏区，范围内无特殊地形

地貌、不具有历史文化资源。

基本情况：

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范围内建筑以3-7层厂房建筑为主，为上

世纪90年代建设，建筑质量一般，建筑结构为砖混结构，使用功能主要为生产车间、仓库、办公、食堂以及生产配套设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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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要求5.2

34

按照《汕头市在城市更新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

中开展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工作指引（试行） 》、《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科学绿化的实施意见》

（粤府办【2021】48号）、汕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推进汕头市科学绿化的实施方案》（汕府办

【2022】8号）等的相关要求和规定，项目在实施建设过程中尚需关注项目范围内是否有地下文物埋藏区、

是否有被列为城市树木保护的大树等目前在汕头市尚未有明确界定的内容，具体如下：

一、在“三旧”改造项目建设施工过程中，应密切留意地块土层开挖过程中是否出现外露的疑似古文化

遗址、古墓葬等地下文物情况，一经发现，应立即采取施工停工并保护现场的方式，并将书面情况报告给当

地文物主管部门，按规定采取相关保护措施并开展相关保护工作，之后项目建设方可恢复施工。

二、对于因后续省、市颁布相关规定而被界定为城市树木保护的大树，在“三旧”改造项目实施中，应

结合建筑设计、公共绿地等尽量保留，确需进行移栽的，应按园林管理部门的要求执行，鼓励尽量在项目改

造范围内进行回迁利用，并对树木移栽后的位置予以记录备案。



6 附件

6.1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

6.2 专家评审会意见及落实情况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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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

查评估报告》于2024年10月征求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局、区住建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城管局、区地方志办

公室、鮀江街道办事处等6个部门的意见。 以上单位对本次调查评估报告均无修改意见。



征询意见及意见落实情况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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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

查评估报告》于2024年10月征求市自然资源局金平分局、区住建局、区文广旅体局、区城管局、区地方志办

公室、鮀江街道办事处等6个部门的意见。 以上单位对本次调查评估报告均无修改意见。



专家评审会意见及落实情况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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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市业成食品有限公司升平工业区3-4-1号地块用地“三旧”“工改工”改造项目历史文化资源调查评估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

专家评审会于2025年8月27日在汕头市金平区城市更新局（利安路1号升达大厦四楼）会议室召开。专家组听取了编制单位的汇报，认为《报告》

调研资料全面，评估内容完整详实，评估结论客观，相关建议基本可行；专家组原则上同意通过评审，按程序上报。相关意见及落实情况如下：

意见：对《报告》个别文字进行校对完善。

落实情况：落实，已对《报告》中相关文字进行校对、修改。


